项目技术要求和有关说明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开展好我区的优美环境合格区建设工作，实现全区管理单元的长效管理，依据《无锡市关于开展优美合格区建设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实施意见》（锡政发[2018]35号），参考无锡市监督指挥中心做法，结合我区实际组建第三方巡查队伍，对全区54个管理单元的日常精细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巡查采集上报和流转。
服务范围：经开区精细化管理第三方信息服务外包。
[bookmark: _Hlk62691319]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单位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进行评审。参加报价的中小企业，应当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见附件，中标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将随中标公告进行公示）。（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详见《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2）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财库〔2014〕68号）的规定，监狱和戒毒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价格扣除10%的政府采购优惠政策。 
3）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价格扣除10%的政府采购优惠政策。
注：如为同一报价供应商，上述三项价格扣除优惠不得重复享受。
4）所投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除外）、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内的，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目前仅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2019年第16号）中确认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名录》《参与实施政府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注：同一产品同时具备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不重复计分。磋商时提供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江苏省工程建设管理条例》；
2.其他法律法规以及江苏省和无锡市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相关文件规定。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质量标准：满足招标人要求；
2.安全要求：遵守政府有关安全法律法规，有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并对其现场的人员、设备的安全负责。
3．技术要求：报价供应商应满足磋商文件中采购技术要求。
四、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标的数量：1个；
2．实施地点：无锡市经开区。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服务期限：一年。
六、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按国家规范严格执行,采购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磋商文件、中标方的响应文件以及合同约定的内容和验收标准进行验收。
七、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资金来源：财政性资金
2.实施地点：经开区。
3.付款方式：根据采购方每月对中标人考评检验结果支付相应服务费，预留合同总额的10%用于服务质量考核，余下合同总额的90%最终按每月考核结果每3个月支付一次。考核标准详见《经开区精细化管理第三方信息服务外包主要考核指标及实施办法》，具体考核细则及办法，详见合同附件。
八、有关说明
项目其他要求：
（一）第三方信息采集服务内容和标准要求
本项目为经开区数字城管平台第三方信息采集服务外包，主要内容是以区数数字城管二级平台和系统为依托，基于城市管理事、部件的划分（目前包括公用设施、交通设施、市容环境设施、园林绿化设施、其他部件等5大类部件和市容环境、宣传广告、施工管理、街面秩序、突发事件、其他事件等6大类事件），并按照职能划分责任，确定事、部件的运行规则，各司其职，分别管理和处置。具体如下：
1、服务外包重点内容
（1）数字城管平台系统应用。主要包括：以第三方身份对上报的案件审核、分理并定期进行汇总统计、数据分析和考核评分，为区对街道、区对管理单元和区对区管道路养护单位的城市管理绩效考评提供依据。
（2）信息采集管理系统应用。主要包括：以第三方身份独立实施单元巡检，及时发现、上报、分理各自巡检管辖区内的各类问题；正确熟练使用信息采集系统，确保采集的信息差错最小化。
（3）做好与采购方的工作对接，接收工作任务，做好各类工作指令、业务通知和文件的上传、下达工作；落实监督指挥中心24小时值守值班制度，及时、准确报告各类重点问题、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加强对现场派驻服务外包人员的岗位培训、日常管理、考核检查、安全防范等工作。
（4）负责采购方交办的其他相关任务。
2、服务外包的标准和要求
（1）由中标方招募信息采集员，总数不少于15个岗位（以下要求内容在签订合同时，由采购方审核并签订在合同中）。
1）人员要求：要求其年龄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体能佳；在无锡学习、工作一年以上，有社区工作经验优先；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责任感强，能承受工作压力；满足岗位职责要求，工作能力较强。
2）工作职责
· 中标单位按照采购方指定的采集区域，科学划分采集单元，并明确分工；
· 采集员负责对责任片区以第三方身份独立实施路面巡检，及时发现、上报、核查各自巡检管辖区内的各类问题；
· 接收和完成区监督指挥中心发送的各类专项采集、区管道路养护检查等任务，并将结果反馈给监督指挥中心；
· 完成指挥中心交办的其他任务。
3）工作标准
· 采集员应熟练使用、规范管理信息采集终端；要求上报信息及时有效、描述准确、覆盖全面；巡查覆盖时段、巡查范围、巡查频率以及工作质量符合采购方相关业务标准。
· 工作时间：每周不少于40个小时，每日采集覆盖时间暂定为8：00至18：00。（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采购方有权调整工作时间安排）
· 工作地点：各街道、各管理单元（室外）。
· 日常信息采集的范围为：经开区区范围内的54个管理单元。由采购方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信息采集的区域和内容。
· 采集事项范围：按照《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第2部分管理部件和事件》（国标GB/T30428.2-2013），包括城市管理部件类问题5大类约125小类，城市管理事件类问题6大类约95小类，以及涉及城市管理的专项考核类问题、市容监管类问题的采集和事部件、兴趣点等基础信息的普查。每次采集的信息包括问题的类型、内容、地址、现场图片、行政区划、地理坐标、发生时间等。
采购方可根据管理需求的变化对信息采集单元覆盖范围和采集事项进行调整。
（2）由中标方招募平台工作人员，总数不少于10个岗位（以下要求内容在签订合同时，由采购方审核并签订在合同中）。
1）人员要求：招募原则上要求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身体健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责任感强，能承受工作压力，适应办公室工作；计算机应用能力强，能熟练操作office（文字、表格、图片）等软件，有较强的文字表达和学习沟通能力。
2）工作职责
· 接收、审核、分理信息采集员使用采集终端上报的各类数字城管事件、部件问题案卷；对信息的有效性进行审核确认，确认为有效的，分派给责任单位处置整改并做好跟踪监督其整改处 置情况，并定期提供汇总统计、数据分析服务，为区对街道、区对管理单元、区对区管道路养护单位的城市管理绩效考评提供依据；
· 承担采购方交办的其他相关任务。
3）工作标准
· 正确熟练使用各类操作系统，确保采集信息的审查、登记、传送、追踪、统计、汇总等各个环节运转流畅，及时、差错最小化；符合数字城管、投诉受理相关行业标准、业务规范规定的技术指标和工作要求。
· 工作时间：按照采购方要求，每人每周工作时间不少于40小时；每日工作时间需覆盖9：00至17：00时段（暂定），双休日轮流值班（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采购方有权调整工作时间安排）。
· 工作地点：无锡经开区综合执法局
3、采集设备管理要求
（1）本项目信息采集员使用的采集终端由中标人提供，采集终端必须按照实名制登记使用。为实现人员监管和调度，采集终端需满足：全网通，安卓操作系统的要求；
（2）中标人应制定“信息采集器”管理使用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信息采集器”的正常使用。
4、中标方有义务做好对招募人员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强化基础知识培训和操作技能培训的学习。重点是工作规范、业务流程、法律法规、网络知识、设备使用，以及业务系统操作、无锡道路区划等应知应会知识。通过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业务技能，以便能够快速有效地采集上报信息，提高信息上报率及成功率。
所有人员的录用应先培训，培训后须通过相关考核，经采购方审核确认后才能上岗。未经采购方审核确认的人员，采购方不接受其派遣服务。中标方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而承担的法律责任与采购方无关。
人员招募到位后，中标方应定期对员工开展在岗培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能。
5、中标方应在派驻人员中落实1名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所有人员进行合理配置，定期轮岗，确保巡查检查和信息采集的公平公正。
6、中标方要加强对派驻人员的管理，保持人员仪容仪表和举止形象规范良好。中标方应建立健全人员考勤、工作质量、行为规范、风纪形象、量化任务、行政财务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和措施，加强对所有人员的日常管理。
7、中标方应加强信息采集人员的工作监管，利用信息采集员巡查采集轨迹进行人员行进路线和巡查覆盖的监管，并根据行进轨迹进行人员在岗时间分析、巡查路线分析等，利用技术手段定期形成人员管理报表，逐步提高采集质量。
8、采购方有权对中标方在岗情况、服务质量、工作绩效、作风纪律等方面进行监督考核，考核评分与绩效挂钩。具体考核办法另行制定。同时，建立完善相应台账资料，接受采购方的监督，按照采购方要求，迅速响应，积极改进，确保整改及时、满足采购方需求。
9、中标方签订合同前必须按照国家相关保密规定和采购方签订《保密协议》，对违反《保密协议》相关内容规定的，采购方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附件：
经开区精细化管理第三方信息服务外包主要考核指标及实施办法

无锡市经开区关于精细化管理第三方信息采集服务主要考核指标及实施办法，内容如下：
一、信息采集员出勤在岗情况（每日全员检查）
1、早晚班次上下班打卡时间合格率。
2、工作时段在岗率。
3、请销假制度执行情况
4、人员流动后的调岗补岗情况
二、采集单元覆盖情况（依据轨迹和案件上报数据）
1、主次背道路巡查覆盖情况
2、采集重点区域覆盖情况（农贸市场、环卫公厕、社会公厕、综合体、新村小区、景区公园）
三、案卷上报和处置质量
1、图片清晰度
2、描述准确性
3、问题数量准确性
4、采集事项勾选准确性
5、地图定位准确性
6、延期、回退、挂起、返工等操作规范性
7、结案审核操作规范性
8、终止案卷操作规范性
四、重大问题上报情况
1、应采尽采情况（现场检查：沿街重大显见性问题漏采数量，沿街围档后、绿地内漏报卫生死角数量、小区内实际问题数与上报问题数差值）。
2、红黑榜线索及各类重点问题专项摸排上报情况（及时性、客观性、上报规范性）
3、重点区域专项检查采集案卷上报情况（及时性、客观性、上报规范性）
4、管理单元实际面貌与上报问题数符合度
五、基础数据普查采集情况
1、道路、农贸市场、公厕、小区等管理要素普查任务完成情况（上报数量、及时性及漏报数量）
2、沿街商户等兴趣点普查任务完成情况（上报数量、及时性及漏报数量）
六、其他临时性任务完成情况（上报数量、及时性及漏报数量）
七、根据以上考评指标，由采购方成立考评组，制定相应考评细则，每月进行打分。按下列标准确定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 
1、优秀等次：Q≧90分。 
2、良好等次：75分≦Q<90分。 
3、合格等次：60分≦Q<75分
4、不合格等次：Q<60分。
八、服务费结算
预留合同总额的10%用于服务质量考核，余下合同总额的90%最终按每月考核结果支付，具体考核细则及办法，详见合同附件。
九、每月考核扣款标准
1、优秀等次：全额拨付，不扣款。
2、良好、合格等次：考核得分90分（不含）以下，每少1分扣款3000元。
3、不合格等次：全额扣款（10%部分）。









经开区精细化管理第三方信息服务外包项目清单
	[bookmark: _GoBack]大项
	小项
	说明
	数量
	备注

	第三方队伍建设
	巡查采集员
	1. 负责对责任单元和重点区域内的城市市容进行巡查，发现相关问题，通过巡查APP向平台上报；
2. 接收和完成平台发送的任务，并将结果反馈给平台；
3. 对自己上报的问题处理情况进行查看和跟踪。
	15人
	

	
	平台内勤
	1. 接收、审核、分理区巡查采集员采集上报的各类数字城管事件、部件问题案卷；
2. 对信息的有效性进行审核确认，确认为有效的，分派给责任单位处置整改并做好跟踪监督其整改处 置情况；
3. 定期对数据进行汇总统计、数据分析，为区对街道、区对各相关部门的城市管理绩效考评提供依据；
4. 对视频监控系统发现问题的抓拍、登记、提交，以及信息比对、统计汇总等工作；
5. 负责对巡查采集员在岗情况、巡查轨迹和上报数据进行比对分析。
	10人
	




